
信用卡授權書

Tel：(02) 2 5 3 1 8 2 4 1 Fax：(02) 2 5 3 1 9  8 4 8

Attn： From：大傑旅行社有限公司

刷卡日期：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旅 遊 地 點 ：

信用卡別：                  VIS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STER

信用卡號： 卡片末三碼：

信用卡有效期限 ：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年 發卡銀行：

中文姓名： 信用卡上英文姓名：

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 身 分 證 字 號 ：

電話 (H) / (C)： 電 話 (O)：

住 址：

消費金額：NT$ 授權號碼(特約商店填寫用)：

持卡人簽名( 需與信用卡背面之簽字相符 )：

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規定，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。為確保信用卡持卡人權益，

請務必於付款前自行確認”銀行卡友權益”(本公司於接受刷卡付款後，恕不接受更換其他付款方式。

---委託代刷同意書---
持卡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以信用卡代替 (關係：□父母 □夫妻 □子女 □朋友 )共 位 出國旅客支付大傑旅

行社旅遊相關費用，絕無異議，出國旅客與持卡者非同一人，特以此證明。 合計本次刷卡新台

幣共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(小寫)。 ★持卡人簽名(中文正楷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� 代收轉付 ( 發票收據 ) 開立方式：□ 開立本人姓名 □ 依照下列明細開立

發票抬頭名稱：

發 票 地 址 ：

      發票地址與聯絡地址相同 統 一 編 號 ：

�請填妥以上詳細資料後儘速傳真回本公司，以保障您的權利！

備註: 

1. 日後如發生發卡銀行撥款上之疑義而造成本公司未收到此筆款項，持卡人同意無條件以現金或匯款

支付此筆款項。

2. 本信用卡授權書僅用於參加大傑旅行社旅遊相關費用，不會有其他的利用，請您不用擔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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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摘要：                  訂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尾 款

地址: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47號3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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